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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09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富能源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临 075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签订资产重组暨出资设立新公司框架

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《框架协议》签署暂不涉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天富能源”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亦不会对公司

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本次《框架协议》所涉及公司权益变动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

将由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富集团”）变更为中

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新建电力集团”，具体以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）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动，

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 天富集团以持有的天富能源股份出资的协议、表决权委托协

议、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均尚未签署，上述协议能否签署以及签署时间

具有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本次新设公司事项后续涉及相关国资部门的批准，能否获得批

准以及是否进行或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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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风险。 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2023年8月13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发来的通知，获悉

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出具的《兵团办公厅关于成立中新建电

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》（新兵办函〔2023〕40号），天富集团

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兵团国资

委”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七师国资公司”）签订了《关于资产重组暨出资设立新公司

之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。 

为深入贯彻国家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政策，通过企业间战略性重

组和专业化整合，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兵团电力产业链链主企

业，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兵团新型电力系统。各方同意以其持

有的与电力、能源相关的企业股权及部分货币及有关资产出资共同重

组新设一家承担起兵团发展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、运营、管理主体职

责，打造全疆最大的集发供调为一体的新公司。新公司名称为中新建

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），

中新建电力集团注册资本100亿元，后续根据经营发展需要，可适时

增加注册资本。 

二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框架协议》签署主体及签署时间 

1、《框架协议》签署主体： 

甲方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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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丙方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《框架协议》签署时间：2023年8月13日 

（二）《框架协议》主要内容 

1、甲方依法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

“兵团电力集团”）100%的股权；乙方持有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称“天富能源”）33.49%的股权；丙方持有新疆锦龙电力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锦龙电力集团”）68.76%的股权； 甲、乙、丙

各方拟以上述各方分别持有的股权并配套相应货币资金及有关资产

共同出资设立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核定的名称为准，以下称“新公司”或“中新建电力集团”），中新

建电力集团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亿元，后期根据经营发展需要，可适

时增加注册资本。 

2、履行完毕审计、评估程序后，各方分二期实缴出资，其中各

方第一期出资按以下方式缴纳： 

（1）甲方以其所持兵团电力集团的净资产（具体出资金额以届

时评估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）以及人民币10亿元缴纳第一期出

资，拟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43.47%； 

（2）乙方以其合计持有的天富能源33.49%的股份（461,775,740

股）缴纳第一期出资（具体出资金额以提示性公告前30个交易日的每

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乘以所持股份计算的金额为准），拟占

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34.89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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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丙方以其所持锦龙电力集团68.76%的股权（具体出资金额

以届时评估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）缴纳第一期出资，拟占新公

司注册资本的 21.64%。 

各方第二期出资按以下方式缴纳： 

（1）甲方以10亿元货币以及20亿元资产（具体出资金额以届时

评估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）缴纳第二期出资； 

（2）乙方以天富能源5.37%的股份（74,112,636股）市值（具体

金额以提示性公告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

乘以所持股份计算的金额为准）对应的货币缴纳第二期出资。 

（3）经初步测算，各股东方出资全部到位后，兵团国资委、天

富集团、七师国资公司分别持有中新建电力集团股权比例分别为

54.53%、29.63%和15.84%。 

3、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新公

司之出资涉及非货币出资及国有股权，因此，本次新公司设立涉及的

非货币出资及国有股权需要履行审计、评估等程序，为此本协议各方

同意，本协议签署后，各方尽快共同委托审计、评估机构对各方拟出

资股权进行审计、评估。在审计评估完成且评估报告完成备案后，本

协议各方在评估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各方的出资金额，并签署书面出资

协议。 

4、新公司设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经营管理结构。兵团国

资委同意在新公司设立后将其所持新公司全部股权的表决权无条件

委托天富集团行使。委托期限5年，委托期间内委托权不可撤销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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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兵团国资委与天富集团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。新公司设董事会，公

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甲方提名2名（表决权委托期间由乙方

提名）、乙方提名2名、丙方提名2名，职工董事1名。新公司设立监事

会，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，其中甲方提名2名（表决权委托期间由乙

方提名）、 乙方提名1名，职工代表监事2名；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

得兼任监事。新公司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若干名，财务负责人1

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新公司经营管理机构根据经营需要依法设

置。 

5、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，为充分发挥天富集团现有

技术团队优势，加快实施能源项目建设，同时落实以管资本为主的国

资监管要求，甲方和丙方同意在三方协商一致并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

议后委托乙方负责中新建电力集团日常经营管理。委托经营管理协议

由各方另行签署。 

6、为有效避免中新建电力集团下属的锦龙电力集团、新疆锦泰

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与上市公司天富能源产生的同业竞争事宜，新公司

承诺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合适时间内解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。避免

同业竞争承诺由各方另行签署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《框架协议》签署暂不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亦

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，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

切正常。截至目前，天富集团以持有的天富能源股份出资的协议、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、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均尚未签署，《框架协议》所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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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权益变动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天富集团变更为中新建电力

集团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动，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

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1、各方在审计评估完成且评估报告完成备案后，本协议各方在

评估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各方的出资金额，并签署书面出资协议，各方

在新公司的持股比例尚未最终确定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天富集团以持有的天富能源股份出资的协议、表决权委托协

议、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均尚未签署，上述协议能否签署以及签署时间

具有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、由于本次新设公司事项后续涉及相关国资部门的批准，能否

获得批准以及是否进行或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

露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

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

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资产重组暨出资设立新公司之框架协议》 

2、《兵团办公厅关于成立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》

新兵办函〔2023〕40号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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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8 月 13日   


